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蔡俊峰 董事 公务 杨健锋

公司负责人叶澄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冬

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650,917,020.39 527,905,285.73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54,161,295.12 201,922,542.26 2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52,413,717.43 200,613,808.64 2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97,570,853.09 104,642,080.08 88.8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9 0.31 25.8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9 0.31 2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8% 7.46% 0.3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3,855,198,310.82 3,643,252,581.73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383,484,371.84 3,129,334,353.76 8.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165,676.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9,649.06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43,819.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630.11

合计

1,747,577.69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2,68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1.56% 467,812,800 350,859,600 0

深圳市润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7% 17,478,720 13,109,040

质押

15,713,37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 6,829,553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005L-

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9% 5,838,988 0

乌鲁木齐丽康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7% 3,723,380 2,803,86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2% 2,763,883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

长城优势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2,299,985 0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核心

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2% 2,100,032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6% 1,667,910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博

颐

2

期证券投资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4% 1,541,17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6,829,553

人民币普通

股

6,829,55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005L-CT001

深

5,838,988

人民币普通

股

5,838,98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763,883

人民币普通

股

2,763,88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优势企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9,985

人民币普通

股

2,299,985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100,032

人民币普通

股

2,100,03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67,910

人民币普通

股

1,667,91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博颐

2

期证券投资信

托计划

1,541,171

人民币普通

股

1,541,17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399,932

人民币普通

股

1,399,932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博颐精选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1,007,979

人民币普通

股

1,007,979

中国银行

－

南方高增长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

、

第二大股东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

；

乌鲁木齐丽康华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为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陆峰持股

90%

，

其妻子文丽兴持股

10%

；

除以上情况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利息

本公司2014年3月末应收利息较2013年末增长112.14%，主要是本期计提的理财产品

利息收入所致。

（2）其他应收款

本公司2014年3月末其他应收款较2013年末增长36.79%，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销售及管理人员增加，所需备用金相应增加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

本公司2014年3月末应付职工薪酬较2013年末减少57.34%，主要是本期发放了2013年

计提的年终奖金所致。

（4）管理费用

本公司2014年1-3月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32.19%，主要是公司规模扩大管理成本

增加和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公司2014年1-3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88.81%，主要是本

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30.88%，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较去年同期减少33.05%。

（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本公司2014年1-3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较去年同期增加53.13%，主要是本期

支付购设备、工程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项目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无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

司

（

下称

“

香港信立

泰

”）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叶澄

海任公司董事长期间

，

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的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叶澄海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09

年

9

月

10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至叶澄

海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

，

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

深圳市润复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

下称

"

润复投资

"

）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蔡俊

峰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

，

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

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蔡俊峰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09

年

9

月

10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至蔡俊

峰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

，

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

乌鲁木齐丽康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下称

"

丽康华

"

）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陆峰

任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期间

，

每年转让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

持有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陆峰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

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09

年

9

月

10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至陆峰

离职半年后

截至目前

，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

，

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

叶澄海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其任

公司董事长期间

，

每年转让香港信立泰

、

美洲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

下称

"

美洲国际贸易

"

）

的股份数量均不超过所持有的香港

信立泰

、

美洲国际贸易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

转让所持有的香港信立泰

、

美洲国际贸易股份

。

2009

年

9

月

10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至叶澄

海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

，

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

美洲国际贸易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叶澄

海任公司董事长期间

，

每年转让香港信立泰股份数量不超过所

持有的香港信立泰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叶澄海离职后

半年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香港信立泰股份

。

2009

年

9

月

10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至叶澄

海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

，

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

蔡俊峰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其任

公司副总经理期间

，

每年转让润复投资股权比例不超过所持有

股权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润复投

资股权

。

2009

年

9

月

10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至蔡俊

峰离职半年

后

截至目前

，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

，

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

陆峰

在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限售期届满后

，

在其任

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期间

，

每年转让丽康华贸易股权比例不超

过所持有股权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持有

的丽康华贸易股权

。

2009

年

9

月

10

日

2012

年

9

月

10

日至陆峰

离职半年后

截至目前

，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

，

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

本公司控股股东香

港信立泰

、

实际控

制人叶澄海

、

廖清

清夫妇及其家庭成

员叶宇筠

、

陈志明

、

Kevin Sing Ye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主要内容为

：

1

、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

之日

，

承诺人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竞争的业

务

，

未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企业的股份

、

股权或任何其他

权益

；

2

、

承诺人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

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

，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

为公司的竞争企业提供任何资金

、

业务及技术等方面的帮助

；

3

、

如违反上述承诺

，

承诺人将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的全部损

失

。

2007

年

10

月

21

日

在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期间

，

该承

诺持续有效

截至目前

，

承诺人未有

违反承诺的

情况

，

该承

诺事项正履

行中

。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

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

）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47,140.43

至

51,068.8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39,283.6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制剂产品销售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

利润贡献增加

。

20% 30%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澄海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永 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253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2014-019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游志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智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

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31,160,305.13 28,778,273.08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041,859.62 3,564,493.41 1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元

）

3,305,945.01 2,876,023.41 1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4,588,432.34 -13,898,702.74 204.9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 0.0256 13.2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 0.0256 13.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49% 0.45%

上升

0.0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981,975,584.79 977,261,583.52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828,867,432.66 824,825,573.04 0.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2,038.4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815,644.4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81,768.29

合计

735,914.6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

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43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游志胜 境内自然人

9.42 13,112,043 9,834,032

四川智胜视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0 11,980,800

四川大学 国有法人

7.53 10,483,200

广发证券

－

交行

－

广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

号

）

其他

4.42 6,159,772

成都西南民航顺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7 5,391,360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67 5,103,899

成都西南民航巨龙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3,594,24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其他

2.15 2,995,200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5 2,986,871

杨红雨 境内自然人

2.08 2,897,923 2,188,441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智胜视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1,98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80,800

四川大学

10,4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83,200

广发证券

－

交行

－

广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

号

）

6,159,772

人民币普通股

6,159,772

成都西南民航顺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5,391,360

人民币普通股

5,391,360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03,899

人民币普通股

5,103,899

成都西南民航巨龙实业有限公司

3,594,240

人民币普通股

3,594,240

游志胜

3,278,011

人民币普通股

3,278,01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2,995,2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5,200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986,871

人民币普通股

2,986,871

中国银行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99,225

人民币普通股

2,499,2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游志胜在四川大学任教授

，

为智胜视科的执行董

事

、

力攀投资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持有智胜视科

20.20%

、

力攀投资

25.00%

的股权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

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等情形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应收票据较期初余额增长，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票据尚未到期收款所致；

在建工程较期初余额增长36.69％，主要系本期研发楼、空天实验基地、以及第

二台A320飞行模拟机支付进度款所致；

短期借款较期初余额增长，主要系子公司四川华控图形科技有限公司本期取

得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较期初余额下降31.71%，主要系期初票据本期到期支付、本期开出

的票据尚未到期支付；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余额下降52.79%，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计提的绩效工资

所致；

应交税费较期初余额下降43.47％，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企业所得税及本期

增值税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较期初余额下降90.63％，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四川川大智胜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的股利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余额增长86.47％，主要系本期新增政府补助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下降88.80％，主要系本期营改增政策的影响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11.76％，主要系本期按政策冲回已回款

项目以前计提的坏账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54.73％，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收

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100%，主要系本期尚无营业外支出发生；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204.96％，主要系本期收

到的政府补助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以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的

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187.88％，主要系本期研

发楼、空天实验基地以及第二台A320飞行模拟机支付进度款等使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子公司四川华控

图形科技有限公司本期取得银行借款、子公司四川川大智胜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支

付少数股东的股利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2013年12月14日披露了《中标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3-034），公

司在国家空管委办公室招标项目“新一代××管制中心系统建设项目” 中的02标

段“流量管理”和06标段“机场管制中心系统-××” 标段中标，中标金额分别为

13,892万元和9,907万元。

公司2014年2月27日披露了《中标合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07），

中标合同谈判已完成。 合同内容、金额、建设期均无变化，正在合同签订前的审批

过程中，具体签订时间待定。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中标合同仍在逐级报批过程中，还未正式签订，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披露

《

中标提示性公告

》

2013

年

12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公司披露

《

中标合同进展公告

》

2014

年

2

月

27

日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

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

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

承诺

游志胜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

25%

，

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

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此外

，

其

将严格遵守

《

公司章程

》

中对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做出的

其他限制性规定

。

2008

年

06

月

10

日

长期 未违反承诺

游志胜

、

四

川视科投资

咨询有限公

司

、

四川大

学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1.

依照中国法律法规

被确认为川大智胜的股东和关联方期间

，

将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

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

家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

）

直接或间

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川大智胜构成竞争的

任何业务或活动

，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

生产任何与川大智胜产品相同

、

相似或可能

取代川大智胜产品的业务活动

；

2.

如从任何

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川大智胜经营的

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

，

则将立即通知川大

智胜

，

并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川大智胜

；

3.

不

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川大智

胜经营

、

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

2008

年

06

月

10

日

长期 未违反承诺

游志胜

、

四

川视科投资

咨询有限公

司

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确保川大智

胜的业务独立

、

资产完整

、

人员独立

、

财务独

立

，

以避免

、

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

2.

对于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将严格按照市场公

开

、

公平

、

公允的原则

，

参照市场通行的标

准

，

确定交易价格

，

并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合

同

；

3.

严格遵守公司章程和监管部门相关规

定

，

履行关联股东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

及独立董事独立发表关联交易意见程序

，

确

保关联交易程序合法

，

关联交易结果公平

、

合理

；

4.

严格遵守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规则

。

2011

年

11

月

03

日

长期 未违反承诺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

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

）

-30%

至

2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1,209

至

2,073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1,727.6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经营正常

，

已中标的

“

新一代

XX

管制中心系统建设项目

”

在合同

签订过程中

，

如合同顺利签订

，

今年上半年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正增长

；

如合同签订推迟

，

今年上半年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

预计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

下降不超过

30%

，

增长不超过

20%

。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53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2014-017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上午9:30

2.�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科东一路7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游志胜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5,524,913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2.6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每项议案的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二）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董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524,9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524,7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9%，反对0

股，弃权200股。 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5,524,9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5,524,9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24,9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24,9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45,524,9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524,9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该议案经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麻云燕、彭文文

（三）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53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2014-018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于2014年4月21日在公司403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由董事

会秘书于2014年4月10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及会议参加人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游志胜主持，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

《公司2014年一季度报告全文》登载于2014年4月22日的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4年一季度报告正文》登载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公告编号：2014-019）。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原已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即将到期，公司决定继续

向中国银行成都开发西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6,000万元，用于流动资金贷款、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及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期限1年；向中信银行成都高新支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亿元，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函

及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期限1年；向招商银行顺城大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

币5,000万元，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及国际贸易融资业务，

期限1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建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永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吴金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

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570,050,794.75 519,551,214.88 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8,928,907.55 36,783,199.94 -4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3,152,910.97 35,281,389.34 -3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9,205,574.91 -61,827,972.00 -68.9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1 -5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1 -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2% -1.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3,107,541,779.14 2,983,577,682.86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050,764,244.55 2,031,835,337.00 0.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72.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3,444,619.8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346,116.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64,657.77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57,777.40

合计

-4,224,003.42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25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公元塑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50% 156,600,000 156,600,000

卢彩芬 境内自然人

15% 54,000,000 54,000,000

张炜 境内自然人

12.75% 45,900,000 45,900,000

质押

11,240,000

台州市元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13,500,000 13,500,000

张云 境内自然人

0.26% 950,379

彭松华 境内自然人

0.20% 705,332

蔡晓光 境内自然人

0.18% 630,000

李维滔 境内自然人

0.13% 478,386

钟林荣 境内自然人

0.13% 464,949

沈东晓 境内自然人

0.11% 408,3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云

950,379

人民币普通股

950,379

彭松华

705,332

人民币普通股

705,332

蔡晓光

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

李维滔

478,386

人民币普通股

478,386

钟林荣

464,949

人民币普通股

464,949

沈东晓

408,300

人民币普通股

408,300

陈鸣

351,043

人民币普通股

351,043

李凤兰

348,7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700

朱美红

31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16,300

刘向东

30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张建均

、

卢彩芬为夫妻关系

，

同为公司控股股东

（

第

一大股东

）

公元塑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元集团

”）

之股东

，

张建均

持有公元集团

75%

股权

，

卢彩芬持有公元集团

25%

股权

。

卢彩芬作为

自然人

，

又为公司第二大股 东

。

公司第三大股东张炜为张建均之

弟

。

公司第四大股东为台州市元盛投资有限公司

（

下称

“

元盛投资

”），

其中张建均持有元盛

81.76%

股权

、

张炜持有元盛投资

5.48%

股权

。

上

述三人与公元集团和元盛投资存在关联关系

。

张建均

、

卢彩芬夫妇为

一致行动人

，

他们已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补签

《

一致行动协议

》，

双方约

定在直接或间接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方面始终保持一致

。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存在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预付账款期末数比年初增长71.60%，主要是增加树脂原料储备所致；

应收利息期末数比年初增长104.01%， 主要是未收回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所

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比年初增长39.42%，主要是工程承揽力度加大，参与招投标

保证金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比年初增长39.37%，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比年初增长45.57%，主要是暂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下降36.39%，主要是上年末提取的工资及奖金在本季度发

放所致；

应付税费比年初增长47.62%，主要是流转税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比年初增长36.28%，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长666.67%，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

致；

长期借款比年初下降35.71%，主要是一年到期的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所致。

2、利润表项目：

财务费用同比增长124.36%，主要是占用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长49.48%，主要是应收账款上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602.51万元，主要是远期结汇交易因期末汇率变动

所致；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67.90万元， 主要是远期结汇交易出售美元而形成的收益所

致；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80.88%，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长994.93%，主要是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净利润同比下降48.54%，主要是PPR产品调价导致销售价格下降7.62%，加上人

工成本、折旧摊销与研发费用增加以及远期合同汇率变动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68.94%，主要是本季度票据支付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342.74%， 主要是同期收回募集资金专户存款

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59.84%，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元塑业集团

有限公司

，

实际

控制人张建均

、

卢彩芬

，

以及公

司股东台州市

元盛投资有限

公司

、

张炜

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

2010

年

08

月

30

日

自上市

之日起

三十六

个月内

严格遵

守承诺

台州市元盛投

资有限公司股

东卢震宇

、

林映

富

、

王成鑑

、

余

振伟和王杰军

承诺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台州市元盛投资有限公

司的全部股权

，

也不由该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

2010

年

08

月

30

日

自上市

之日起

三十六

个月内

严格遵

守承诺

张建均

、

卢彩

芬

、

张炜

、

卢震

宇

、

林映富

、

王

成鑑

除遵守前述锁定期外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

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

出售股份总数不超过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的百分之五十

。

2010

年

08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遵

守承诺

公司股东公元

塑业集团有限

公司

、

台州市元

盛投资有限公

司

、

张建均

、

卢

彩芬

、

张炜

避免与公司进行同业竞争

2010

年

08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遵

守承诺

公司股东公元

集团

、

元盛投资

和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建均

、

卢

彩芬

分别出具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承诺在与公司发生

关联交易时

，

严格遵循市场原则

，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

关联交易发生

；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

生的关联交易

，

将遵循市场公正

、

公平

、

公开的原则

，

并依法签订协议

，

履行合法程序

，

按照

《

公司法

》

等法

律法规

、

永高股份

《

公司章程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

审议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永高股份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涉及到本人

（

公司

）

的关联交易

，

本人

（

公司

）

将在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中回避表决

，

不利用本人

（

公司

）

在股份公司中的地位

，

为本人

（

公

司

）

在与本公司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

2010

年

08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遵

守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

人张建均和卢

彩芬

、

控股股东

公元集团

、

股东

元盛投资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承诺不会以借款

、

代偿债

务

、

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永高股份及其子公司

的资金

。

2010

年

08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遵

守承诺

公元塑业集团

有限公司

如永高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前因违反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缴纳的有关规定

，

被有权主管部门责令要求补缴相关费用或承担相关

滞纳金时

，

由其承担补缴费用或相关滞纳金

，

且无需

永高股份支付任何对价

。

2011

年

01

月

25

日

长期

严格遵

守承诺

公元塑业集团

有限公司

如若因政府有权部门对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占有使用集体土地及在集体土地上建造使用建筑物

实施收回

、

拆除

、

没收或对广东永高进行罚款

，

承诺人

将以连带责任方式全额补偿广东永高由此产生的搬

迁费用

、

生产停滞所造成的损失

、

全部罚款以及与之

相关的所有损失

。

2010

年

08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遵

守承诺

公元塑业集团

有限公司

若因政府有权部门对深圳市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建筑物实施拆除

、

没收或对深圳永高进行罚款

，

承诺

人将以连带责任方式全额补偿深圳永高由此产生的

搬迁费用

、

因生产停滞所造成的损失

、

全部罚款以及

与之相关的所有损失

。

2010

年

08

月

30

日

长期

严格遵

守承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永高股份有限

公司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前

，

公司将

该部分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如果因项目建设

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提前

，

公司总经理

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

2013

年

08

月

01

日

2013

年

8

月

1

日

—

2014

年

7

月

31

日

严格遵

守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

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承诺事项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至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募投项目与重庆新建投资使工资

、

折

旧摊销

、

利息等固定费用加大

，

而市场

的开拓有可能低于产能释放的速度

。

董事长：张建均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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